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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9次研商會議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2 年 2 月 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（視訊會議） 

參、主持人：蘇組長崇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簿)  

紀錄：喬維萱 

伍、報告事項 

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（一）就 111 年補助案件，尚有 5 案尚未完成招標作業，

請相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下列各點積極辦理： 

1.高雄市政府：請於 112年 2月底前完成決標簽約。 

2.新竹縣政府：請提出明確預定辦理期程。 

3.南投縣政府：請提出明確預定辦理期程。 

4.屏東縣政府：請於 112年 4 月 15日前決標簽約。 

5.花蓮縣政府：請於 112年 3月底前決標簽約。 

（二）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收到會議紀錄 10日內，

於本署建置之雲端管考表單（新版）格式填寫進度、

專責單位及專人承辦窗口聯絡資訊，後續並請按月

更新辦理情形。 
 

議題二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輔導作業說明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配合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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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（一）原則同意本次作業單位所提輔導作業方式，並請各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辦理。 

（二）就本次與會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提意見，請作業

單位錄案研議。 
 

陸、討論事項 

議題一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後續辦理期程 

結論： 

一、原則確認本次作業單位所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續辦

理期程，請相關機關（單位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就提案階段： 

1.優先規劃地區預定辦理期程部分，除基隆市七堵

區調整為 115年辦理外，其餘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依據預定辦理年度向本部申請經費補助。 

2.請作業單位及顧問團協助研擬招標流程及文件，

以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參考，俾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儘速辦理發包作業。 

（二）就規劃作業階段： 

1.就 110年及 111年補助案件，請新竹縣、苗栗縣、

雲林縣、嘉義縣、臺東縣（以上為 110 年度補助

案件）、新北市、臺南市及花蓮縣政府（以上為 111

年度補助案件）評估配合調整後續規劃作業期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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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以簽約後 1.5 年內完成規劃作業，如評估無

法調整者，仍應按契約積極趕辦；又後續年度亦

請依據該時程辦理。 

2.另因苗栗縣政府本次會議未派員參加，請於會後

以書面意見提出明確預定辦理期程；如有推動困

難情形，請併予說明。 

二、另關於屏東縣政府函詢優先規劃地區案件可否改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辦理規劃作業部分，請作業單位以公文正

式回復該府。 
 

議題二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

重點 

結論： 

一、本次作業單位所提審議重點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配合辦理，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提報本部審議

時，並請配合填報檢核表。 

二、針對顧問團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位錄案研議。 
 

柒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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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報告事項 

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

─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高雄市政府 

已於 112 年 1 月 11 日上網公告招標，112 年 2 月 2 日

進行資格審查，預計於 112年 2月底前完成採購簽約作業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預計 112 年 2 月上網公告招標，尚待後續完成採購簽

約作業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預計 112年 2月底前完成上網公告招標，112年 3 月底

前完成決標，112年 4月 15日前完成採購簽約作業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
已於 112 年 2 月 1 日開標，預計 112 年 2 月底辦理評

選，112年 3月完成採購簽約作業。 

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市瑞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已於 111年 12月 1日

決標，112年 2 月 2日核定工作計畫書，符合規劃進度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市新社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，於 111年 10月 31日

提送期中報告書，刻依本局相關意見修正中，尚屬期中階

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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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輔導作業說明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配合事項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顧問團（逢甲大學） 

本顧問團主要為跨領域智庫團隊，受託事項包括提案

階段、推動階段、結案階段及其他階段之協助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配合解決規劃議題，舉辦研商會議與到府服務、

推動成長營與教育訓練，以建立通案性議題處理原則並加

速監督及掌握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辦理規劃及法定程序進

展。 

（一）滾動檢討作業手冊：逢甲大學顧問團隊將結合國內

師資，持續精進該手冊輔導朝向具有指導性原則。 

（二）全國統一性議題準則：顧問團將透過參與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辦理情形，協助訂定全國通案性議題，

強化各行政區執行上之效益準則。 

（三）調整中央與地方規劃思維：傳統地方會要求中央給

予一致性答案，本團隊藉透過顧問團手法翻轉地方

思考方式，以在地因地制宜議題式引導規劃並且給

予中央一套解決方案。 

（四）鄉村有別於農村土地規劃思維：農村屬於單一經濟

模式，鄉村屬於多元經濟模式，爰土地使用規範上

須納入新經濟發展思維，並且落入土管規範中。 

（五）鄉村非都市發展儲備用地，而屬於國民一種居住選

擇方式：傳統鄉村僅談論土地分配，但鄉村在國土

空間發展上屬於一種國民的生活選項，具有獨立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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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之地位，須從鄉村出發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，盡

可能跳脫出傳統國土規劃思維，提出新的空間使用

管制且和各部會協調可行的發展方式。 

◎雲林縣政府規劃團隊（寰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） 

（一）關於國土功能分區圖製作階段未能解決議題部分，

若於公聽會向民眾承諾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處理

者，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辦理程序時，應將該

議題納入處理，並建議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

手冊。 

（二）當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政策工具，除調整國土功

能分區及其分類與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外，對於

開發方式之工具較少，其中目前「農村社區土地重

劃」為最有效的工具，惟成本較高且主管機關處理

能量有限，建議提供其他開發方式。 

◎澎湖縣政府規劃團隊（崑山科技大學） 

關於規劃階段預為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部分，範圍為

計畫範圍或僅變更之範圍？ 

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提案階段、推動階段、結案階段及其他等相關事

項，配合辦理。 

（二）有關鄉規法定計畫應表明事項及規劃手冊法定定位

及效力，說明如下： 

1.依營建署 110年 8月 23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

第 5 次研商會議議程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為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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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一部份，爰其法定計畫書

應表明事項內容，應符國土計畫法第 10條規定，

並參考該條內容辦理規劃。 

2.承上，依上開研商會議紀錄結論，有關課題盤點

及規劃策略研擬地方政府得視實際需求適當調整

名稱、並得視需要研擬氣候變遷調適計畫…等，

復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第肆章法定計畫書圖

製作方式法定計畫書架構，部門空間發展計畫、

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

項等由地方政府視需要提出，爰鄉規法定計畫應

表明內容似無一共通性標準。 

3.另依規劃手冊序文，手冊係屬參考性質，地方政

府及規劃團隊得參酌手冊建議內容，視鄉村地區

實際情形，因地制於予以調整，爰請協助說明該

規劃手冊之法定定位及其效力，俾利地方政府依

循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。 

（三）另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具體操作策略，除調整

國土功能分區、另訂土管(如新增容許使用項目、調

整建蔽率及容積率...)、劃設未來發展地區...等以

外，是否包含如整體開發、開發許可、回饋代金、老

舊建物更新機制、鄉村地區社宅機制、發展權移轉、

容積調派…等開發方式或執行機制；以及如青農返

鄉所面臨之國保區農業產銷設施容許使用等共通性

議題可否於全國國土計畫土管處理；或可否補助鄉

村地區相關建設經費等議題，建請協助說明，俾加

速解決全國鄉村地區面臨課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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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考量鄉村發展性質多元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須因地制

宜辦理，建議後續輔導可強化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間規

劃案例交流機制，以利尋求具相似議題、發展性質之案例

相互借鏡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關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法定效力部分，係

屬參考性質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依當地實際情

形擇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處理議題，研擬法定計畫

書，並依國土計畫法規定辦理法定程序，該計畫書

始具有法定效力。 

（二）關於補助經費部分，如涉及開發方式經費，建議結合

部門政策資源投入經費支應；如涉及國土規劃、調

查、研究等事宜，得由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協助

支應。 

（三）關於國土保育地區之農作產銷設施議題，本署預定

於 112年 2月 14日召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 1

次機關研商會議；惟考量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係屬全國通案性規定，就個別問題應個別處理，

建議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

以符合地方發展實際需求。 

（四）關於法定程序預為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範疇，考量

涉及到個案變更幅度，本署將再行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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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討論事項 

議題一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後續辦理期程─與會單位發

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新竹縣政府 

預計期末報告於 112年 11月 30日完成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目前麥寮鄉案已完成期中審查作業，依合約審查後 120

日內提送期末報告，依時程 112 年 6 月底前完成較急迫，

另該案非屬本縣國土計畫優先規劃地區，故後續將發文申

請展延，而莿桐鄉案屬本縣自辦案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原預計 112 年 8 月底前完成規劃草案，將配合營建署

期程加速趕辦。 

◎臺東縣政府 

預計 112年 9 月 30日完成期末報告，將發文向營建署

署申請展延。 

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本市業於 111 年啟動瑞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另

有關鶯歌區(115年)、三峽區(116年)及汐止區(117

年)等優先辦理鄉規地區，依本府 111年 12月 13日

函送前開預定進度辦理。 



10 

（二）有關規劃階段時程以 1.5 年為原則，涉及本市瑞芳

區鄉規案期末階段(不含法定書圖草案)預計完成時

間，可配合調整至 113年 6月 30 日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目前已於 112 年 1 月完成簽約，預計於 113 年 9 月底

前完成；其餘指認為優先規劃地區已優先規劃佈局，預計

於 119年前完成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
可配合期程於 113年 6月底前完成規劃辦理作業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表 2 本市優先規劃地區後續辦理期程，大肚、

大里、太平、潭子及龍井等 5 區預定辦理年度及備

註有誤植，建請依本府 111年 12 月 6日府授都企字

第 1110320028 號函(諒達)更正。 

（二）有關 110 年度核定案件(本市新社區)須於 112 年 6

月以前完成總結報告一節，部分案件議題處理涉及

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建請將「國土計畫土地使

用管制規則」公告時程納入期程考量。 

◎基隆市政府 

表 2 優先規劃地區預定辦理期程，七堵區長安社區建

請修正為 115年度辦理。 

◎雲林縣政府規劃團隊（寰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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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部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不涉及國土機關部門計畫

得順利推動者，是否得先行結案？若涉及者是否得協調或

辦理完成後續再補充技術報告結案？ 

 

議題二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

重點─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顧問團（逢甲大學） 

（一）除作業手冊應滾動式修正外，我國已於 2022年 3月

正式公布「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藍圖」，其中絕

大部份涉及鄉村地區未來新經濟行動，且其餘部會

涉及高齡少子化議題等，建議作業手冊內詳細說明，

以及署內引導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提升強調鄉村地區

作為未來重要創新與新生活方式之議題關注和計畫

宣示性。 

（二）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前期議題篩選時，必須前期

全盤性考量地方未來性願景，並為民眾了解和具體

性提出，而且扣合空間規劃與土地發展之議題。 

（三）地方上有許多開發趨勢，但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，

應有別於過去區域計畫之土地擴張，並就國土永續

發展進行推動。 

（四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地方發展起點和未來願景勾勒，

若能使地方民眾理解便能長遠影響地方發展，故民

眾參與和地方政府宣傳推廣，以及滾動式調整和顧

問團隊參與協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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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得視實際發展情形擇定處理議

題(1~2個以上)，無須針對居住、產業、運輸、公共設施等

所有議題進行規劃一節，建議於規劃階段中，透過營建署

及輔導團強化輔導個案議題篩選機制，以利順利銜接後續

內政部國審會專案小組等法定程序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有關辦理期程，本府先前已指認泰武鄉和來義鄉為優

先辦理地區，並已發公文至營建署是否核定補助案件但尚

待回應？另考量營建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2 年規劃期程，

是否可請受補助之地方公所或協力招標廠商協助辦理？ 

 

 








